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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

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北京融新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融新源创”）持有济南恒

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份 777,6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内蒙古源创绿能
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源创绿能”）持有公司股份 2,472,82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09%；烟台源创现代服务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源创现代”）持有公司股
份 1,714,1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源创科技”）持有
公司股份 1,020,5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山东领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山东领
新”）持有公司股份 951,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云南融源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下称“云南融源”）持有公司股份 1,190,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 冯壮志先生为
源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融新源创是源创绿能、源创现代、源创科技的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是山
东领新基金管理人的间接参股股东，冯壮志先生担任云南融源基金管理人的总经理。 综上，六者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 8,127,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6%。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且已于 2021年 7月 14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公司股东融新源创、源创绿能、源创现
代、源创科技、山东领新和云南融源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所持公司股
票 4,8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9992%

公司近日收到上述股东共同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告知函》，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融新源创 5%以下股东 777,620 0.97% IPO前取得：777,620股
源创绿能 5%以下股东 2,472,821 3.09% IPO前取得：2,472,821股
源创现代 5%以下股东 1,714,152 2.14% IPO前取得：1,714,152股
源创科技 5%以下股东 1,020,556 1.28% IPO前取得：1,020,556股
山东领新 5%以下股东 951,566 1.19% IPO前取得：951,566股
云南融源 5%以下股东 1,190,376 1.49% IPO前取得：1,190,37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融新源创 777,620 0.97%

融新源创是源创绿能、 源创现代、源
创科技的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是
山东领新基金管理人的间接参股股
东，冯壮志先生是源创投资的实际控
制人且担任云南融源基金管理人的
总经理，六者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源创绿能 2,472,821 3.09%

源创现代 1,714,152 2.14%

源创科技 1,020,556 1.28%

山东领新 951,566 1.19%

云南融源 1,190,376 1.49%

合计 8,127,091 10.16%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融新 源
创 285,557 0.36% 2021/8/11 ～2021/

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20.43 -
25.40 7,021,726.00 492,063 0.61%

源创 现
代 189,152 0.24% 2021/8/11 ～2021/

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20.41 -
20.43 3,862,219.40 1,525,000 1.91%

源创 科
技 0 0% 2021/7/26 ～2021/

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0 -0 0 1,020,556 1.28%

源创 绿
能 0 0% 2021/7/26 ～2021/

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0 -0 0 2,472,821 3.09%

山东 领
新 0 0% 2021/7/26 ～2021/

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0 -0 0 951,566 1.19%

云南 融
源 0 0% 2021/7/26 ～2021/

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0 -0 0 1,190,376 1.49%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是公司股东融新源创、源创绿能、源创现代、源创科技、山东领新和云南融

源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的，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融新源创、源创绿能、源创现代、源创科技、山东领新和云南融源根据

自身需求自主做出的决定。 在减持期间，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融新源创、源创绿能、源创现代、源创科技、山东领新和云南融源本次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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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实施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被

动稀释、主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王丹、喻信辉、喻慧玲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从 37.2934%减少至 35.9375%。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丹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 喻信东、王丹、喻信辉、喻慧玲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丹为喻信东的配偶，喻信辉为喻信东的弟弟，喻慧玲为喻信东的妹妹，因此，上述四人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因公司实施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导致公司总
股本增加被动稀释和主动减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王丹、喻信辉、喻慧玲合计持股比
例从 37.2934%减少至 35.9375%。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喻信东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11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被动稀释 2021年 9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1003
合计 / / 0 -0.100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王丹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11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被动稀释 2021年 9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246

大宗交易 2021 年 11 月 9 日至 2021
年 11月 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970,000 -0.4883

合计 / / 970,000 -0.512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 3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喻信辉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11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2021
年 9月 3日 人民币普通股 1,434,520 -0.7249

被动稀释 2021年 9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133
合计 / / 1,434,520 -0.7382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 4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喻慧玲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11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被动稀释 2021年 9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46
合计 / / 0 -0.0046

注：1、公司于 2021年 7月 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王丹、喻信辉和喻
慧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3,800,472股，占公司总股本 197,891,567股的 37.2934%。

2、2021年 9月 17日， 公司完成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775,500 股的
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197,891,567股增加至 198,667,067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王
丹、喻信辉、喻慧玲合计持股比例从 36.5685%减少至 36.4257%，被动稀释 0.1428%。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4、上述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喻信东 合计持有股份 50,862,310 25.7021 50,862,310 25.60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862,310 25.7021 50,862,310 25.6018

王丹 合计持有股份 12,461,428 6.2971 11,491,428 5.78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61,428 6.2971 11,491,428 5.7843

喻信辉 合计持有股份 8,146,734 4.1168 6,712,214 3.37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146,734 4.1168 6,712,214 3.3786

喻慧玲 合计持有股份 2,330,000 1.1774 2,330,000 1.17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30,000 1.1774 2,330,000 1.1728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73,800,472 37.2934 71,395,952 35.93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800,472 37.2934 71,395,952 35.9375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 197,891,567 股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以公司
总股本 198,667,067股计算。

2、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实施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被动稀

释和主动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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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喻信东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0,862,3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6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喻信东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 3,97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
意连续 90日内，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在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股东持股数量或公
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的，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喻信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喻信东 5%以上第一大
股东 50,862,310 25.60% IPO前取得：11,670,310股

其他方式取得：39,192,0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 股转增 7

股）和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股转增 4股）所致。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喻信东 50,862,310 25.60% 喻信东、王丹、喻信辉和喻慧玲为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王丹为喻信东的配偶，喻信辉为
喻信东的弟弟，喻慧玲为喻信东的妹妹。

王丹 11,491,428 5.78%
喻信辉 6,712,214 3.38%
喻慧玲 2,330,000 1.17%
合计 71,395,952 35.93%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先生、王丹女士、喻信辉先生、喻慧玲女士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喻信东 11,559,690 5.82% 2020/9/29～2020/11/27 17.307-20.000 2020年 9月 19日
王丹 970,000 0.49% 2021/11/9～2021/11/10 51.48-52.25 2021年 10月 8日
喻信辉 1,729,986 0.87% 2021/6/30～2021/9/3 33.40-53.01 2021年 6月 8日
喻慧玲 50,000 0.03% 2020/3/3～2020/3/3 30.70-31.16 2019年 11月 1日

注：上述减持比例以公司总股本 198,667,067股计算。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喻信东 不 超 过 ：
3,973,300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3,973,300
股

2021/12/2～2022/6/
2

按 市 场 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注：1、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
股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的，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喻信东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锁定期
满后，喻信东在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票。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①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②在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份在该期

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③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④承诺在其实施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未履

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⑤如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承诺在首次卖出的 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

减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数量、来源、减持计划、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喻信东先生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或仅部分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喻信东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5338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1-047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吴中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产品名称及理财期限

序号 产品名称 委托金额（万元） 期限

1 宁银理财天利鑫-A 4,300.00 无固定期限

2 宁银理财天利鑫-C 4,100.00 无固定期限

● 到期赎回委托理财受托方：宁波银行吴中支行
● 到期赎回委托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25,200.00万元
● 到期赎回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吴中支行定期存款
●到期赎回委托理财产品期限：其中 4,000.00 万元,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6

个月；18,000.00万元， 自 2021年 5月 7日至 2021年 11月 7日，6 个月；1,600.00 万元， 自 2021 年 8
月 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3 个月；1,600.00 万元， 自 2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1 年 11 月 9 日，3 个
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6,8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
额度及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议案发表同意的意
见。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9日披露的《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一、 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5月 6日及 5 月 7 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宁波银行吴中支行 6 个

月的定期存款，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披露的《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2021 年 8 月 6 日及 8 月 9 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宁波银行吴中支行 3 个月的定
期存款，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10日披露的《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2021年 11月 8日及 11月 9日，公司分别赎回宁波银行吴中支行的上述 3 个月及 6 个月的定期
存款，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序号 受托方 理财产品
名称

理财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止息日 理财期限 理财收益（万

元）

1 宁波银行吴中
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 4,000.00 2021 年 5 月
6日

2021 年 11
月 8日 6个月 68.07

2 宁波银行吴中
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 18,000.00 2021 年 5 月
7日

2021 年 11
月 8日 6个月 306.15

3 宁波银行吴中
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 1,600.00 2021 年 8 月
6日

2021 年 11
月 8日 3个月 13.23

4 宁波银行吴中
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 1,600.00 2021 年 8 月
9日

2021 年 11
月 9日 3个月 13.20

注：序号 1 和序号 3 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21 年 11 月 6 日，序号 2 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21
年 11月 7日，实际赎回日因周末顺延至 2021年 11月 8日。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23 号文《关于核准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200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12.72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8,64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4,592,075.4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4,047,924.5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由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容诚验字[2020]230Z0189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21年 11月 1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使用规模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1 巴比食品智能化厂房项目 18,000.00 14,252.07
2 直营网络建设项目 500.00 3.40
3 品牌推广项目 6,000.00 2,766.51
4 信息化建设项目 600.00 187.04
5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 6,524.79 145.91
6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5,000.00 15,000.00
7 南京智能制造中心一期项目 27,780.00 5,799.57
合计 74,404.79 38,154.50

截至 2021年 11月 1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37,640.34万元（含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净收
入及理财收益）。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宁波银行吴
中支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宁银理财天利
鑫-A 4,300.00 2.72% 无固定期限 固 定 收 益

类 否

宁波银行吴
中支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宁银理财天利
鑫-C 4,100.00 2.62% 无固定期限 固 定 收 益

类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投资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低风险理财产品等）进行投资。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

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公司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并定期对相关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于 2021年 11月 9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宁波银行吴中支行的宁银理财天

利鑫-A 理财产品
受托方 宁波银行吴中支行
产品名称 宁银理财天利鑫-A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风险评级 PR1级（宁波银行内部评级）
认购金额 人民币 4,300万元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
预计收益率 预计七日年化收益率 2.72%，浮动收益

2、公司于 2021年 11月 9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宁波银行吴中支行的宁银理财天
利鑫-C理财产品
受托方 宁波银行吴中支行
产品名称 宁银理财天利鑫-C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风险评级 PR1级（宁波银行内部评级）
认购金额 人民币 4,100万元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
预计收益率 预计七日年化收益率 2.62%，浮动收益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境内市场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

债券等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公募资产管理产品，以及通过其他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和资质的受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所投资的前述资产。

（三）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使用条件要求，

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内部控

制规定的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严控投资风险。 在理财期
间，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
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简

称：宁波银行，证券代码：002142。 上述现金管理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61,540,386.74 1,991,142,948.26
负债总额 438,104,897.65 356,397,076.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820,303,313.46 1,634,111,976.87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9,831,240.71 249,897,169.00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运转和投资进度，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的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货币资金为 128,733.55 万元，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为
8,40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金额合计 6.53%，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通过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列
报，利息收益计入投资收益。

六、风险提示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尽管公司

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
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合理地进行投资，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6,8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议案发表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定期存款 8,200.00 8,200.00 67.718897 0.00
2 银行定期存款 37,067.65 37,067.65 630.15005 0.00
3 银行存款 3,000.00 3,000.00 9.095833 0.00
4 银行定期存款 1,500.00 1,500.00 12.75 0.00
5 银行定期存款 2,000.00 2,000.00 34.533908 0.00
6 银行定期存款 5,000.00 5,000.00 41.334021 0.00
7 银行定期存款 5,100.00 5,100.00 42.075 0.00
8 银行定期存款 22,000.00 22,000.00 374.22 0.00
9 银行定期存款 3,200.00 3,200.00 26.43 0.00
10 银行定期存款 7,500.00 - - 7,500.00
11 银行理财产品 8,400.00 - - 8,400.00
合计 102,967.65 87,067.65 1,238.31 15,9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8,267.65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9.54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0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5,9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900.00
总理财额度 36,800.00

备注 1：上表中的“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为 2020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授权额度下发生的单日最高余额。

备注 2：上表中“合计”金额进行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1-138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1%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8.82%减少至 7.78%。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茂林”）的通知，君联茂林于
2021年 6月 8日至 2021年 11月 10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1,706,250股，股份变动比例累计已达到 1.04%。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号院 1号楼 16层 1606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6月 8日至 2021年 11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2021 年 6 月 8 日
至 2021 年 11 月
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1,706,250 1.04

备注：
1、 君联茂林持有公司首发上市前股份 26,490,543股，占上市时公司总股本的 17.12%。上述股份

已于 2019年 7月 1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日，君联茂林持有公司股份 12,799,98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78%，累计变动比例为 9.34%。

2、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

3、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君联茂林持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14,506,231 8.82 12,799,981 7.78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君联茂林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
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君联茂林本次减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138 证券简称：海量数据 公告编号：2021-089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号科大天工大厦 B座 6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9,788,0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280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闫忠文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贵萍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4、 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681,364 99.9236 0 0.0000 106,700 0.0764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681,364 99.9236 106,700 0.076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决议及授权有效
期延期的议案》

381,100 78.1262 0 0.0000 106,700 21.873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 1、2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彤、蔚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董事长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 B股 编号：2021-085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为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3,0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2021年 5月 18日， 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经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
然气”）为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中昊盛”）提供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担保
额度。

近期，国新中昊盛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期限为 1 年期、金额为 5,000 万元的流
动资金贷款业务获得批准，在公司股东大会核准的额度内，山西天然气同意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担保
金额为 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国新中昊盛已使用山西天然气担保额度 5,000万元，剩余额度 20,000万元。
二、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2,2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与泽
成立时间：2003年 4月 10日
住所：山西示范区中心街 6号

经营范围：天然气开发利用；天然气输气管网建设、经营管理及对外专营；管道天然气、压缩天然
气、液化天然气的储运、配送与销售；天然气工程施工、工程设计与工程咨询；非城镇天然气加气站建
设与经营；天然气汽车的改装；天然气灶具、仪器仪表设备的生产、销售；润滑油的经销、储运；天然气
管道封堵、保驾、抢修的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
鲜设备）；蔬菜种植；畜牧业养殖；农产品销售；仪表检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商白洋
成立时间: 2013年 1月 30日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凤城镇下李丘村银通大厦九楼
经营范围: 燃气经营；建设工程；煤层气（天然气）汽车销售及维修服务；煤层气（天然气）灶具、仪

器、仪表设备的生产、加工、销售；特种设备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70,484.57 万元；净资产：21,246.73
万元；2021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38,855.50万元；净利润：2,680.94 万元。

四、反担保情况
国新中昊盛以其拥有所有权的资产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其余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向山西天

然气提供相应比例的反担保。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国新中昊盛申请的 5,000万元贷款， 山西天然气在公司股东大会核准的担保额度内为其提

供全额担保，担保金额为 5,000万元。
六、担保的目的和风险评估
山西天然气为国新中昊盛提供担保，有利于国新中昊盛筹措资金，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 目前，

山西天然气所提供的担保行为基于开展公司业务之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

七、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含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758,268,500.00 元，公司（含下属公司）对各

级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758,268,500.00 元， 分别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8.26%和
58.2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105 证券简称：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2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 9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1,739,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4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利忠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其中董事王国盛、独立董事刘桓、赵雪媛和罗小洋以通讯方式

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739,100 100 0 0 0 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的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珍、崔小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219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6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10,243,175股，限售期为 12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1月 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306 号），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通股份“）首次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5,928,364股，并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交
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总股本为 413,355,268股，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459,283,63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17,792,6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9662%，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1,490,9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33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6 名，该部分限售股股
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10,243,17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5.7763%。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 210,243,175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1年 11月 1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一） 机构股东合肥朗润资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圆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

聚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华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
徽易钧富鑫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淄博桑晒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
尚颀并购成长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亿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长风汇
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
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二） 机构股东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就本企业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报前
6个月内通过增资取得的公司股份，自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
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三）自然人股东慕永涛、王灿耀、桑杰、朱承武、余扬、王琪、蒋国锋、王敏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四）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管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前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
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
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

（五）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前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

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任
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以上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会通股份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
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会通股份本次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10,243,17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5.7763%；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1月 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1 合肥朗润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87,202,734 18.9867% 87,202,734 0

2 合肥圆融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979,558 3.4792% 15,979,558 0

3 李健益 14,928,571 3.2504% 14,928,571 0
4 方安平 9,903,038 2.1562% 9,903,038 0

5 合肥聚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114,286 2.2022% 10,114,286 0

6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629,751 2.3144% 8,333,333 2,296,418
7 李荣群 6,857,143 1.4930% 6,857,143 0

8
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494,956 1.4141% 5,000,000 1,494,956

9 慕永涛 5,619,960 1.2236% 5,619,960 0

10 淄博桑晒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1.0887% 5,000,000 0

11 珠海华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00 1.0887% 5,000,000 0

12
安徽易钧富鑫创业投资
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00 1.0887% 5,000,000 0

13 王灿耀 4,565,588 0.9941% 4,565,588 0
14 钟理明 3,600,000 0.7838% 3,600,000 0

15 合肥亿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333,334 0.7258% 3,333,334 0

16
扬州尚颀并购成长产业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33,334 0.7258% 3,333,334 0

17 桑杰 3,043,725 0.6627% 3,043,725 0
18 朱承武 2,666,666 0.5806% 2,666,666 0
19 余杨 2,500,000 0.5443% 2,500,000 0
20 黄玉平 2,142,857 0.4666% 2,142,857 0
21 王琪 1,666,667 0.3629% 1,666,667 0
22 蒋国锋 1,166,700 0.2540% 1,166,700 0

23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083,300 0.2359% 1,083,300 0

24 王敏 916,667 0.1996% 916,667 0
25 董逸轩 642,857 0.1400% 642,857 0
26 董子轩 642,857 0.1400% 642,857 0
合计 214,034,549 46.6018% 210,243,175 3,791,374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10,243,175 12
合计 - 210,243,175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017 证券简称：绿的谐波 公告编号：2021-047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1,013,631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减

少至 9.1463%。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收到公司股东孙雪珍

女士发来的《关于所持有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暨累计减持
1%的告知函》，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以为人基
本信息

名称 孙雪珍
住所 苏州市吴中区紫金路 36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10月 26日-2021年 11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 年 10 月 26 日-2021
年 11月 10日

人民币普通
股 1,193,000 0.9907

集中竞价交易 2021 年 10 月 26 日-2021
年 11月 10日

人民币普通
股 72,883 0.0605

合计 - - 1,265,883 1.0512

备注：
1、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

转让的情况。
2、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孙雪珍

持有股份 12,279,514 10.20 11,013,631 9.15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2,279,514 10.20 11,013,631 9.1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9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1-033）。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